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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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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17)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及業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轉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入 1,061.0   975.2   +8.8%  
        

 毛利 511.2   462.5   +10.5%  
        

 減除折舊及融資成本前 377.2   375.2   +0.5%  

  所得之經營業務盈利       
        

 折舊 (242.9)  (223.2)  +8.8%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應佔期內盈利 16.2   27.5  

  

-41.1%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應佔每股普通股 

 基本盈利 港幣1.45仙  港幣2.47仙 

  

 

-41.3%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港幣2.3仙  港幣2.2仙  +4.5%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應佔每股普通股 

 資產淨值 港幣11.23元  港幣10.90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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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為港幣511,200,000元，主要由本集團之核心酒店業務貢獻，並較去年

比較期間增加10.5%。 

 

   

  於期間內，已就本集團之酒店物業作出折舊費用總額港幣228,600,000元之

撥備，雖然該等折舊費用對現金流量並無即時影響，但已對總體呈報盈利

表現造成不利影響。 

 

   

  雖然P&R Holdings Limited百富控股有限公司（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於香

港從事物業發展業務）分別於今年二月及七月完成出售其兩個位於香港之

酒店發展項目予本集團之上市附屬公司富豪產業信託，總代價為港幣

3,232,500,000元，但與該等出售事項關連之重大盈利因公司持股架構而須

予以對銷，故並無於本集團業績內反映。 

 

   

  除已出售之兩個酒店發展項目外，P&R Holdings在香港正進行合共六個物

業項目，包括住宅、商業、酒店及購物商場發展項目。 

 

   

  於富薈炮台山酒店開業後，富豪產業信託在香港擁有之酒店總數將增加至

八間，而酒店客房量總數將有合共4,570間客房及套房。 

 

   

  Cosm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於二

零一三年九月成為本集團之上市附屬公司，現正於中國內地四川省成都及

天津進行兩項分期發展之大型綜合發展項目，以及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

魯木齊進行一項造林以獲批予發展土地項目。 

 

   

  本集團已建立一強大資產組合涵蓋物業、酒店及其他投資。由於大部分之

該等發展項目僅於近年購入，故有關之發展項目現仍處於不同的發展階

段，並計劃將於未來數年內完成。 

 

   

  有關P&R Holdings及四海現時進行之大部分發展項目之銷售計劃經已擬

定，預期當該等項目逐步完成時，將為本集團帶來龐大現金流及盈利貢

獻。 

 

   

  董事會對本集團之未來前景充滿信心，亦將繼續尋求合適之增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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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

盈利港幣16,200,000元，而於二零一三年同期所達致之盈利為港幣27,500,000

元。 

 

於期間內，本集團之毛利為港幣511,200,000元，主要由本集團最重要之附屬

公司Regal Hotel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核

心酒店業務貢獻，並較去年比較期間所達致之港幣462,500,000元增加10.5%。

由於本集團之酒店物業全部均由本集團自行經營，根據現時適用之會計準

則，該等酒店物業於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內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入賬。因此，於

回顧半年期間內已就本集團之酒店物業作出折舊費用總額港幣228,600,000元

之撥備，雖然該等折舊費用對現金流量並無即時影響，但已對總體呈報盈利

表現造成不利影響。此外，雖然P&R Holdings Limited百富控股有限公司（本

集團之附屬公司，於香港從事物業發展業務）分別於今年二月及七月完成出

售其兩個位於香港之酒店發展項目予富豪之上市附屬公司富豪產業信託，總

代價為港幣3,232,500,000元，但與該等出售事項關連之重大盈利因公司持股架

構而須予以對銷，故並無於本集團業績內反映。 

 

 

業務回顧 
 

物業 
 

於相對停滯期後，隨著受抑制的需求被釋放，香港的住宅物業市場（特別是

小戶型公寓單位）近期恢復動力。儘管香港政府仍在持續實施其賣地計劃以

推動供應，對香港不同類型物業之相關需求強烈，本地房地產行業前景仍然

樂觀。 

 

本集團於香港之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主要透過P&R Holdings進行。P&R 

Holdings始於二零一一年由富豪與集團本身成立為各自擁有50%權益之合營公

司。由於富豪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成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P&R Holdings已自此

實際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誠如二零一三年年報所述，P&R Holdings根據購股協議之條款於今年二月完成

向富豪產業信託出售位於上環文咸東街132至140號之新酒店發展項目之總代

價為港幣1,581,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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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於富豪產業信託正式行使期權之先決條件獲達

成後，P&R Holdings根據與富豪產業信託於二零一三年六月訂立之期權協議之

條款進一步完成向富豪產業信託出售位於北角麥連街14至20號之另一個新酒

店發展項目，總代價為港幣 1,651,400,000 元，包括最終行使價港幣

1,650,000,000元（按共同委任之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對酒店物

業所評估之經更新估值而釐定）及流動資產調整港幣1,400,000元。 

 

雖然該等交易已為P&R Holdings產生重大盈利及現金流量，但與該等出售事項

關連之盈利因現時之公司持股架構而須予以對銷，故並無於本集團之財務報

表內反映。 

 

除已出售之兩個酒店發展項目外，P&R Holdings在香港正進行合共六個物業項

目，包括住宅、商業、酒店及購物商場發展項目。P&R Holdings亦持有位於元

朗唐人新村彩虹軒之十個複式住宅單位及14個泊車位，乃於二零一三年九月

從Cosm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收購，而

出售該等住宅單位之銷售計劃將會推出。 

 

有關由P&R Holdings擁有之現正進行之發展項目及物業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業

績公佈標題為「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一節。 

 
建築及與樓宇相關業務 
 

本集團全資擁有之經營建築業務之正宏工程有限公司為P&R Holdings位於麥連

街之酒店發展項目之建築承建商，而該發展項目近期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竣

工。正宏亦透過競標程序獲授P&R Holdings位於元朗之住宅項目之主要合約工

程。由於所進行項目不斷增加，本集團提供建築、工程及室內設計等各方面

之專業支援服務之發展顧問分部現主要支援本集團成員公司之需求。 

 
其他投資 
 
本集團持有包括上市證券及其他投資之龐大投資組合，當中包括部分以人民

幣為單位之投資基金、債券，以及財資及提升收益之產品。 

 

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富豪達致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盈

利港幣167,100,000元，較去年比較期間所達致之盈利港幣60,500,000元增加約

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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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富豪之主要業務及展望（包括其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之進一步資料，

已另刊載於富豪於同日所發表之業績公佈內。 

 
富豪產業信託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富豪集團持有富豪產業信託已發行基金單位

74.6%，而富豪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富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擔任產業信託管理

人。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富豪產業信託達致未經審核未計及

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前綜合盈利港幣319,600,000元，而於二零一三年同期則

錄得盈利港幣335,400,000元。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市場估值，富

豪產業信託之投資物業組合之公平值增加港幣74,000,000元，並已於期間內之

業績中反映，而於去年比較期間，就該等公平值變動所錄得之收益則為港幣

124,800,000元。倘不計及公平值變動，於期間內未計及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

前之核心盈利為港幣 245,600,000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所達致之港幣

210,600,000元增加16.6%。 

 
關於富豪產業信託之主要業務及展望（包括其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之進一

步資料，已另刊載於富豪產業信託於同日所發表之業績公佈內。 

 
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四海於二零一三年九月成為本集團之上市附屬公司，本集團於四海之投資全

部透過P&R Holdings持有。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四海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虧損港幣

78,100,000元，而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比較期間之綜合虧損

為港幣45,300,000元（經重列）。於回顧期間內所產生之虧損主要由於就二零

一三年九月收購位於成都之發展項目應付之代價產生之非資本化利息所致。 

 

關於四海之主要業務及展望（包括其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之進一步資料，

已刊載於四海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所發表之業績公佈內。 
 
 



 

– 6 – 

展望 
 

本集團已建立一強大資產組合涵蓋物業、酒店及其他投資。由於大部分之該

等發展項目僅於近年購入，故有關之發展項目現仍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並

計劃將於未來數年內完成。就此而言，有關P&R Holdings及四海現時進行之大

部分發展項目之銷售計劃經已擬定，預期當該等項目逐步完成時，將為本集

團帶來龐大現金流及盈利貢獻。 

 

總括而言，董事會對本集團之未來前景充滿信心，亦將繼續尋求合適之增長

機會。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重要投資及主要業務包括物業發展及投資、建築及與樓宇相關業

務、酒店擁有業務、酒店經營及管理、資產管理及其他投資（包括金融資產

投資以及飛機擁有及租賃業務）。 

 

富豪（本集團之一主要上市附屬公司）之重要投資及業務權益包括透過富豪

產業信託經營之酒店擁有業務、酒店經營及管理業務、為富豪產業信託作資

產管理、物業發展及投資（包括透過合營公司P&R Holdings進行及於赤柱富豪

海灣所保留洋房之權益），以及其他投資業務。四海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

日起成為本公司之上市附屬公司（乃由本集團透過P&R Holdings持有）。四海

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主要專注於中國之物業發展及投資，以及金融資產及其

他投資。 

 

本集團之物業、建築及與樓宇相關以及其他投資業務，與及富豪、富豪產業

信託連同四海之主要業務於期間內之業績表現，以及本集團於當中經營之酒

店業及物業市場現況與一般市場情況轉變及其對該等業務之業績表現及未來

前景之潛在影響，均載於上文標題為「業務回顧」及「展望」兩節及本分節

下文，以及載於富豪、富豪產業信託及四海分別所發表之二零一四年中期業

績公佈內。 

 

除於上文標題為「業務回顧」及「展望」兩節以及本分節下文內所披露者

外，本集團並無有關重要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即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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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營公司 － P&R Holdings Limited 百富控股有限公司 

 

P&R Holdings乃為與富豪共同成立並各自擁有50:50權益之合營公司，本公司

及富豪根據其各自於P&R Holdings之股權按比例出資。P&R Holdings之業務範

圍為發展房地產項目以供銷售及/或租賃、進行相關投資及融資活動，以及

（直接或間接）收購或投資於任何私人、公眾或上市公司或企業（彼等乃於

房地產項目或於其他融資活動（其中相關資產或證券包括房地產物業）擁有

權益）之金融資產或權益或向其提供貸款。 

 

以下為有關P&R Holdings集團現正進行之物業發展項目及所擁有物業之進一步

資料： 

 

香港 

 

除了獲香港市區重建局授予位於九龍深水埗之順寧道發展項目外，下文所述

所有發展項目及物業均為P&R Holdings集團全資擁有。 

 

北角麥連街14至20號 

此發展項目之地盤總面積約457平方米（4,915平方呎），已發展為一間擁有約

338間客房及總樓面面積約6,849平方米（73,721平方呎）與有蓋樓面面積約

9,393平方米（101,105平方呎）之酒店。該酒店建築物之入伙紙已於二零一四

年五月發出，並預計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取得有關酒店牌照。 

 

誠如於上文標題為「業務回顧」一節內所載述，此物業已根據期權協議於二

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出售予富豪產業信託。 

 

新界元朗丹桂村路分界區124號地段第4309號 

此發展項目之地盤面積約11,192平方米（120,470平方呎），計劃發展為一個

擁有合共170個單位（包括36間豪華花園洋房及一座擁有134個單位之低密度

公寓）並擁有總樓面面積約11,192平方米（120,470平方呎）之住宅發展項

目。上蓋建築工程正穩步進行，此項目預計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完成。現正

制訂此項目之出售計劃，並可能於未來六個月內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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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文咸西街5至7號及永樂街169至171號 

此等物業之地盤總面積約345平方米（3,710平方呎），計劃發展為一間擁有98

間客房與套房及總樓面面積約5,236平方米（56,360平方呎）與有蓋樓面面積

約6,420平方米（69,120平方呎）之酒店。地基工程經已完成，但由於出現牽

涉毗鄰物業之若干技術性問題，建築工程進度受推延。 

 

九龍土瓜灣下鄉道8、8A、10、10A、12及12A號 

此等物業之地盤總面積約700平方米（7,535平方呎），現正發展為一間擁有

340間客房及總樓面面積約6,298平方米（67,790平方呎）與有蓋樓面面積約

9,490平方米（102,160平方呎）之酒店。地基工程已接近完成，而上蓋建築工

程預計將於短期內展開。此酒店發展項目預計於二零一六年完成。 

 

新界沙田馬鞍山保泰街沙田市地段第482號 

此發展地皮之地盤面積為5,090平方米（54,788平方呎）及最高可建總樓面面

積為15,270平方米（164,364平方呎）。此地盤計劃發展為購物商場，總建築

圖則已獲批准。地基工程預計將於本年底前展開，並預計此項發展將於二零

一七年完成。此項目擬於完成後保留持作賺取租金收入。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區沙田市地段第578號 

此發展地皮之地盤面積為17,476平方米（188,100平方呎）。此項目計劃發展

為擁有七幢中層住宅公寓（合共約138個單位）、21間獨立花園洋房及198個

泊車位之豪華住宅發展項目，總樓面面積約32,474平方米（349,547平方

呎）。此發展項目之總建築圖則已獲批准，預期地盤平整工程將於二零一四

年第四季展開。此發展項目預計於二零一七年完成。 

 

九龍深水埗順寧道69至83號 

此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透過競標過程獲得香港市區重建局授予之合營項目。

該地皮之地盤面積為824.9平方米（8,879平方呎），計劃發展為一總樓面面積

為7,159平方米（77,059平方呎）之商業/住宅發展項目，可提供155個住宅單

位、兩層商舖及一層地下停車場。總建築圖則及地基圖則已提交審批，此發

展項目預計於二零一七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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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元朗唐人新村屏山里9號彩虹軒 

此等現有物業乃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從四海購入，包括一已完成住宅發展內之

十個複式住宅單位（總面積約為1,832平方米（19,720平方呎））及14個泊車

位。其中五個複式單位現已租賃予第三方以賺取租金收入，而出售該等住宅

單位之銷售計劃將會推出。 

 

中國內地 

 

富豪（重慶）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伙） 

P&R Holdings集團亦於名為富豪（重慶）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伙）之跨境人

民幣基金中持有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權益約人民幣250,000,000元，成立該基金

主要為支持P&R Holdings集團於中國進行之業務。Centu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世紀城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最終上市控股公司）

之一全資附屬公司擔任該基金之執行事務合夥人，並於合夥企業持有少量權

益。 

 

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四海為本集團透過P&R Holdings持有之上市附屬公司。以下為有關四海集團在

中國內地進行之物業發展項目（全部均為全資擁有）之進一步資料： 

 

物業發展 
 
成都項目 

此物業開發項目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此項目為一項綜合用途發展項目，包

括酒店、商業、寫字樓、服務式公寓及住宅部分，整體總樓面面積約為

497,000平方米。此項目正進行分期發展，直至二零一七年全面落成。第一期

發展包括一間擁有306間客房並配備全面設施之酒店及擁有約340個住宅單位

之三幢住宅大樓，連同停車場及商業配套單位，預期將於二零一五年完成。

第一期發展所包括之該等住宅單位預計將於二零一四年第四季推出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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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項目 

此物業開發項目位於中國天津，包括地盤總面積約為31,700平方米之發展土

地，現計劃包括商業、寫字樓、酒店及住宅部分，總樓面面積約為145,000平

方米。此項目之打樁工程經已完成，預計整項發展將於二零一七年年底前分

階段落成。 
 

新疆項目 

四海集團根據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相關法律及政策於地盤總面積

約7,600畝之一幅土地上進行一項造林以獲批予發展土地項目。四海集團至今

已在項目地盤內總面積約4,300畝的土地上重新造林，根據烏魯木齊之相關政

府政策，待進行所需檢查及按照土地「招、拍、掛」等程序後，一幅位於項

目地盤內面積約1,843畝（相等於約1,228,700平方米）之發展土地將可用於商

業發展。有關地方政府部門就重新造林之面積所作檢查及計量正在進行中，

期望發展土地之「招、拍、掛」的最終程序可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完成。

倘四海集團成功取得發展土地，視乎許可土地用途，四海集團初步計劃在該

土地上分階段發展一項大型綜合用途發展項目，包括住宅、酒店、娛樂及商

用物業。四海最近已申請將從事新疆項目之全資附屬公司之註冊資本增加

10,000,000美元，並已獲取相關政府部門之必要批准。 

 
無錫項目 

為擴大四海集團之物業組合及於中國之業務覆蓋範圍，四海集團於二零一三

年十月與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政府及無錫地鐵西漳站區管理委員會訂立招商引

資合作協議書，內容有關位於中國江蘇省無錫惠山區之一幅地塊，面積約937

畝（相等於約624,700平方米）。就無錫項目訂立之合作協議須受訂約方將於

訂立合作協議之六個月內議定之若干條款規限。截至本公佈日期，四海集團

尚未與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政府及無錫地鐵西漳站區管理委員會就若干條款達

成協議。四海集團現正繼續就合作協議書尚未確定之條款與有關訂約方進行

磋商。 

 

物業投資 
 
北京通州項目 

四海於中國北京成立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已訂立一份協

議，以認購一間涉及位於中國北京通州區一級土地開發項目之公司之82.5%股

權。此項目之主要目標為建設安置房以解決中國政府政策項下之房屋安置問

題。此項目將予開發之地盤總面積約181,000平方米，計劃地面上可建總樓面

面積約412,000平方米。由於獲得中國政府支持，預期四海集團於通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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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落實）之投資將會帶來理想之回報。此外，預期承接此項目亦將會增強

四海集團於管理一級土地開發項目方面之經驗，並加強其與中國政府機關之

關係，促進其於中國之未來策略性業務發展。四海集團最近已申請將北京附

屬公司之註冊資本增加約人民幣200,000,000元，以加強北京附屬公司之資本

基礎，為中國其他物業開發及投資項目之潛在投資作準備。同時，北京附屬

公司正在與有關訂約方磋商一份補充協議，以進一步協定北京附屬公司完成

認購於上述投資公司股權之時間及條件。 

 
財務回顧 
 

資產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為港幣

12,518,900,000元，相當於每股普通股港幣11.23元。 

 
資本資源及資金 

 

資金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就其整體業務運作，一向採納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現金結存主要

存放於銀行作存款，並於認為適當時，將部分投放於財資及提升收益之投資

產品。 

 

於香港之物業發展項目所需之資金，部分乃運用內部資金，其餘則透過銀行

貸款提供。項目貸款通常以本地貨幣為單位，貸款數額包括部分地價及大部

分以至全部建築費用，貸款利息乃參考銀行同業拆息而釐定，而還款期則根

據發展項目之預計完成日期而訂定。於中國之物業發展項目所需之資金目前

乃運用內部資金提供，若條款合適，或會安排項目貸款，一般將以本地貨幣

為單位，貸款數額包括部分地價及/或建築費用，而還款期則根據發展項目之

預計完成日期而訂定。 

 

本集團之銀行融資貸款絕大部分以港幣為單位，利息主要參考銀行同業拆息

而釐定，而其無抵押優先票據則以美元及港幣為單位，按固定票面利率計

息。本集團管理層會因應業務及營運需要而就運用利率對沖工具不時作出檢

討。由於美元與港幣掛鈎，本集團認為滙率風險輕微，故毋須作貨幣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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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於期間內，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流量淨額為港幣130,300,000元（二零一三

年：港幣1,092,200,000元）。而於期間內之利息支出淨額為港幣128,800,000元

（二零一三年：港幣102,700,000元）。 

 

債項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扣除現金及銀行結存連同定期存款後之債

項為港幣9,633,0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553,900,000

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26.8%（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4.4%），即本集團扣除現金及銀行結存連同定期存款後之債項

港幣9,633,0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553,900,000元）與

本集團之總資產港幣35,985,5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4,993,400,000元）之相對比率。 

 

有關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債項償還期限之詳情，載於將於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刊發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報告中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內。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待售

物業、發展中物業、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投資、銀

行存款及銀行結存合共港幣17,154,6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4,529,300,000元），均已作抵押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一般性銀行貸款，

此外，本集團部分銀行存款、銀行結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持

有至到期日投資為數港幣409,4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428,500,000元）已為就根據有關租賃富豪產業信託之酒店物業之若干租賃擔

保而由本集團安排之有關銀行擔保作抵押。另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一上市附屬公司所持之若干普通股市值港幣460,0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60,000,000元），亦已作抵押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一般

性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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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承擔之詳情載於中期財務報表內。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或然負債。 

 

 

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港幣2.3仙，較去年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2.2仙增加4.5%。此

項中期股息之派息額將約為港幣25,600,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24,500,000

元），並將派發予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登記在普通股股東名冊內之普通股

持有人。 

 
 
暫停過戶登記 
 

普通股股東名冊將由二零一四年十月八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

（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内），暫停辦理普通股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

享有將派發之中期股息，所有普通股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

四年十月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遞交予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登記

過戶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有關之股息單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

四日或前後寄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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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入(附註二及三) 1,061.0   975.2  

銷售成本 (549.8)  (512.7) 

    

毛利 511.2   462.5  

其他收入及收益(附註三) 28.9   52.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1.2   8.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所得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16.3  

  

(20.0) 

行政費用 (180.4)  (128.1) 

    

減除折舊前所得之經營業務盈利 377.2   375.2  

折舊 (242.9)  (223.2) 

    

經營業務盈利(附註二及四) 134.3   152.0  

融資成本(附註五) (114.5)  (117.6) 

應佔盈利及虧損：    

 一合營公司 –   0.1  

 聯營公司 (8.6)  46.3  

    

除稅前盈利 11.2   80.8  

所得稅(附註六) 45.9   (20.4) 

予母公司股份持有人及 

 非控權權益分佔前 

 期內盈利 

 

 

57.1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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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應佔：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16.2   27.5  

 非控權權益 40.9   32.9  

 57.1   60.4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 

 每股普通股盈利(附註八) 

   

 

    

 基本及攤薄 港幣1.45仙  港幣2.4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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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予母公司股份持有人及 

 非控權權益分佔前 

 期內盈利 

 

 

57.1   

 

 

60.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將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9.3   0.5  

 現金流量對沖：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4.4)  4.8  

  自對沖儲備轉撥至損益表 3.1   2.9  

 (1.3)  7.7  

    

 換算海外業務之滙兌差額 (70.2)  45.1  

 應佔一聯營公司之 

  其他全面虧損 

 

(0.2)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42.4)  53.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7   113.7  

    

應佔：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3.2)  57.0  

 非控權權益 17.9   56.7  

    

 14.7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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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286.6   19,345.0  

 投資物業 1,845.4   1,715.4  

 發展中物業 1,304.7   1,308.6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9.5   27.6  

 可供出售投資 74.1   18.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9   –  

 應收貸款 8.4   8.4  

 按金及預付款項 67.1   60.9  

 遞延稅項資產 62.0   –  

 商標 610.2   610.2  

 商譽 261.0   261.0  

非流動總資產 23,550.9   23,355.4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6,271.4   5,750.4  

 待售物業 1,393.7   1,513.3  

 存貨 64.2   56.5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附註九) 

 

280.2  

  

422.6  

 應收貸款 6.6   6.7  

 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436.3   229.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829.3   764.6  

 衍生金融工具 6.1   22.0  

 可收回稅項 –   2.2  

 受限制之現金 43.8   51.9  

 已抵押定期存款及銀行結存 408.5   433.2  

 定期存款 1,444.1   1,143.9  

 現金及銀行結存 1,250.4   1,241.4  

流動總資產 12,434.6   11,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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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費用(附註十) (509.5)  (511.7) 

 已收按金 (22.8)  (27.0) 

 附息之銀行債項 (3,025.1)  (1,624.0) 

 衍生金融工具 (6.6)  –  

 應付稅項 (125.7)  (108.7) 

流動總負債 (3,689.7)  (2,271.4) 

流動資產淨值 8,744.9   9,366.6  

扣除流動負債後總資產 32,295.8   32,722.0  

    

非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已收按金 (22.2)  (13.9) 

 附息之銀行債項 (5,550.7)  (5,599.8) 

 其他債項 (4,204.0)  (4,200.5) 

 衍生金融工具 –   (4.1) 

 遞延稅項負債 (2,293.9)  (2,322.4) 

非流動總負債 (12,070.8)  (12,140.7) 

    

資產淨值 20,225.0   20,581.3  

    

股本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111.5   111.5  

 儲備 12,381.8   11,936.7  

 股息 25.6   103.7  

 12,518.9   12,151.9  

非控權權益 7,706.1   8,429.4  

    

股本總值 20,225.0   20,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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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

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

相同，惟採納下列自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之新

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投資實體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  

 呈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抵銷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 

 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之更替及 

 對沖會計之延續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採納該等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財務影響。 

 



 

– 20 – 

二、  業務分類資料  

 

就業務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單位之組成乃根據各業務單位之產品及服務作分

類，據此所須呈列之營運業務分類有以下六類： 

 

(a) 物業發展及投資分類包括發展及銷售物業、租賃物業，以及提供物業代理服

務； 

 

(b) 建築及與樓宇相關之業務分類指參與建築工程及與樓宇相關之業務，包括提

供物業發展顧問及項目策劃管理服務、物業管理，以及保安系統及產品及其

他軟件開發與分銷； 

 

(c) 酒店經營與管理及酒店擁有分類指經營酒店及提供酒店管理服務，以及透過

富豪產業信託用作租金收入之酒店物業擁有業務； 

 

(d) 資產管理分類指提供資產管理服務予富豪產業信託； 

 

(e) 金融資產投資分類指買賣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以及其他金融資產

投資；及 

 

(f) 其他分類主要包括飛機擁有及租賃業務、提供財務服務、旅遊代理服務，及

多媒體娛樂及電子教育內容及跨平台社群遊戲之開發及分銷。 

 

 管理層個別獨立監察本集團各業務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

決定。分類表現乃根據報告分類之盈利/(虧損)(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盈利/(虧損))

評估。經調整除稅前盈利/(虧損)乃與本集團之除稅前盈利貫徹計量，惟有關計量並

不包括若干利息收入、融資成本、總辦事處以及企業收益及支出。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按照當時市場價格銷售予第三方之銷售價而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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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入及盈利/(虧損)之資料： 
 
集團                

 物業發展及投資  

建築及與樓宇 

相關之業務  

酒店經營與管理 

及酒店擁有  資產管理  金融資產投資  其他 

 

對銷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6.5   5.1   3.7   12.6   1,019.1   942.7   –   –   3.8   (3.3)  27.9   18.1   –   –   1,061.0   975.2  

 分類間之銷售 3.8   2.4   117.8   78.0   –   –   64.2   43.8   –   –   –   –   (185.8)  (124.2)  –   –  

                                

合計 10.3   7.5   121.5   90.6   1,019.1   942.7   64.2   43.8   3.8   (3.3)  27.9   18.1   (185.8)  (124.2)  1,061.0   975.2  

                                

減除折舊前分類業績 (28.3)  16.0   (6.5)  2.0   446.9   422.0   (5.4)  (6.5)  22.6   (20.7)  20.3   1.4   –   –   449.6   414.2  

折舊 (0.9)  (0.6)  (0.5)  (0.2)  (232.1)  (220.3)  –   –   –   –   (9.1)  (2.0)  –   –   (242.6)  (223.1) 

                                

分類業績 (29.2)  15.4   (7.0)  1.8   214.8   201.7   (5.4)  (6.5)  22.6   (20.7)  11.2   (0.6)  –   –   207.0   191.1  

                                

未能劃分之利息收入及 

 未能劃分之非業務及 

 企業收益                        

 

    13.8   17.5  

未能劃分之非業務及 

 企業支出                        

 

    (86.5)  (56.6) 

                                

經營業務盈利                             134.3   152.0  

融資成本                             (114.5)  (117.6) 

應佔盈利及虧損：                                

 一合營公司 –   0.1   –   –   –   –   –   –   –   –   –   –   –   –   –   0.1  

 聯營公司 0.2   47.3   –   –   –   (0.3)  –   –   –   –   (8.8)  (0.7)  –   –   (8.6)  46.3  

                                

除稅前盈利                             11.2   80.8  

所得稅                             45.9   (20.4) 

予母公司股份持有人及 

 非控權權益分佔前 

 期內盈利                        

 

    57.1   60.4  

                                

應佔：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16.2   27.5  

 非控權權益                             40.9   32.9  

                                

                             57.1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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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列載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入    

租金收入：    

 酒店物業 23.0   17.8  

 投資物業 7.5   7.2  

 待售物業 1.4   0.1  

 飛機 16.7   3.7  

建築及與建築業務相關之收入 1.3   10.3  

銷售物業所得收益 –   0.3  

物業管理費用 2.4   2.2  

物業發展顧問及項目管理費用 –   0.1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虧損 

 

(3.7) 

  

(10.7) 

結算衍生金融工具之虧損 (5.4)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9.4  

  

–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5   7.4  

酒店經營及管理服務 993.8   922.4  

其他業務 11.1   14.4  

 1,061.0   97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2.8   12.7  

其他利息收入 15.1   9.9  

重新分類一待售物業為 

 一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0.1  

  

–  

沒收按金 –   27.1  

其他 0.9   3.1  

 28.9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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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售本集團之投資及物業所得盈利/(虧損)之分析列載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虧損 

 

(3.7) 
 

 

(10.7) 

結算衍生金融工具之虧損 (5.4)  –  

出售物業之盈利 –   0.2  

      

五、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列載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 

 銀行貸款之利息 

 

73.0  
 

 

64.7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 

 其他債項之利息 

 

90.6  
 

 

65.1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現金流量對沖(自對沖儲備轉撥) 

 

3.1  
 

 

2.9  

債項成立成本攤銷 15.8   16.2  

其他貸款成本 4.1   3.5  

 186.6   152.4  

減：納入成本賬項內之融資成本 (72.1)  (34.8) 

 114.5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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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期內之所得稅支出/(抵免)列載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集團：    

 即期 － 香港    

  期內之稅項支出 42.2   38.3  

 即期 － 海外    

  期內之稅項支出 2.4   3.4  

  過往年度之撥備不足 –   0.1  

 遞延稅項 (90.5)  (21.4) 

期內之稅項支出/(抵免)總額 (45.9)  20.4  

 

香港利得稅之課稅準備乃根據期間內於香港賺取或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適

用之稅率16.5%（二零一三年：16.5%）計算。 

 

 於海外經營之附屬公司之盈利稅項乃按經營業務所在個別司法權區之有關稅率計算。 

  

 鑑於聯營公司於期間內並無賺取應課稅盈利，故未有就該等聯營公司之稅項作課稅準

備。於去年同一期間內，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支出港幣9,300,000元已計入列於簡明綜

合收益表上之「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及虧損」內。 

 

七、 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中期 － 每股普通股港幣2.3仙 

 (二零一三年：港幣2.2仙) 

 

25.6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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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港幣16,200,000元 （二零

一三年：港幣27,500,000元），及於期間內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15,000,000股（二零一三年：1,115,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概無已發行並潛在構成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內並不存在引致攤薄的事件，因此並無對該等期間之每股

普通股基本盈利作調整。 

 

九、 計入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港幣120,8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30,200,000元）乃本集團之業務往來客戶應收賬項。該等於報告期末應收賬項之

賬齡，根據發票日期分析列載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尚未收取賬項結存之賬齡：    

 三個月內 99.1   110.2  

 四至六個月 6.6   9.3  

 七至十二個月 5.3   3.8  

 超過一年 12.0   9.1  

 123.0   132.4  

減值 (2.2)  (2.2) 

 120.8   130.2  

 

賒賬期限 

業務往來客戶應收賬項之賒賬期限一般由30至90日，並按其原發票金額扣除就認為無

可能悉數收取賒款而作之減值後確認及記賬。壞賬則於產生時予以註銷。 

 

本集團採取嚴謹監控其尚未收款之應收賬項，而有關已到期之賬項結存則由高級管理

層定期復審。鑑於上述安排及本集團之業務往來客戶分佈甚廣，故賒賬風險並無過分

集中。本集團並無就業務往來客戶應收賬項結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改善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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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計入應付賬項及費用之港幣76,1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85,000,000元）乃本集團之業務往來債務人應付賬項。該等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之賬

齡，根據發票日期分析列載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尚未繳付賬項結存之賬齡：    

 三個月內 75.5   84.2  

 四至六個月 0.2   0.3  

 超過一年 0.4   0.5  

 76.1   85.0  

 

業務往來債務人應付賬項乃不附息及償還期一般為9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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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以代價總額港幣855,360元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合共326,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購

回該等普通股之詳情載列如下： 

 

 購回之 每股普通股價格   

購回之月份 普通股股數 最高 最低  購回代價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四年六月 326,000 2.660 2.610  855,360 

總計 326,000    855,360 

購回股份之總費用支出  2,582 

   總額  857,942 

 

全部上述326,000股購回普通股已於期末結算日後註銷。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

已減去該等已註銷購回普通股之面值。上述購回乃由董事根據股東之授權進

行，旨在提升本公司之資產淨值以及每股盈利，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內均無購回、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業績審閲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

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而核數師之審

閱報告乃載於本公司將寄予各股東之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報告內。 

 

審核委員會並已與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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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之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列者除外： 

 

(1) 因應本集團企業營運架構之實際需要，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未有區

分，並且不是由兩人分別擔任。 

 

(2)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

則條文規定，本公司全部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受限於最少每

三年輪值告退一次，而退任董事符合資格可重選連任。 

 

 

董事會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旭瑞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梁寶榮先生，GBS，JP 

羅俊圖先生（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伍兆燦先生 

范統先生（首席營運官） 石禮謙先生，GBS，JP 

羅寶文小姐 黃之強先生 

吳季楷先生 

黃寶文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羅旭瑞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